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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不实的机构给予限期整改处理，2 家机构经整改仍达

不到设立条件予以撤销行政许可。对 62 家存在内控制

度不健全、原始凭证缺失、与客户签订内容不清晰等问

题的机构下发整改通知书，并“回头看”督促整改。开

展 2023 年代理记账行业违法违规专项整治工作，联合

自治区有关部门整治代理记账行业“无证经营”“虚假

承诺”“违规税务代理”等违法违规行为。

四、纵深推进会计人才队伍建设

（一）组织开展 2023 年度初、中、高级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工作。全区共报名 101457 人，其中 ：初级资

格报名 70582 人、实考 46051 人，合格 7988 人 ；中级资

格报名 30048 人，实考 19706 人，合格 4161 人 ；高级资

格报名 827 人，实考 597 人，合格 266 人。

（二）开展 2023 年度会计系列、经济系列高级职称

评审。完成自治区 2023 年度援疆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

称评审工作。完成 2023 年度自治区会计系列、经济系列

（财政税收、金融专业高级经济师）高级职称评审工作，

2023 年共有 321 人参加评审，210 人通过评审，其中 ：正

高级会计师申报 29 人，通过 15 人 ；高级会计师申报 263

人，通过 182 人 ；财政税收专业高级经济师申报人 15 人，

通过 7 人 ；金融专业高级经济师申报人 14 人，通过 6 人。

（三）组织实施会计人才选拔培养培训工作。制定

《2023—202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

作规划》。组织开展自治区第 9 期高端会计人才选拔考

试工作，经笔试、面试、公示等程序选拔 50 名学员，并

于 9 月完成在厦门国家会计学院的第一次集中培训。组

织全区 7 名符合条件的企业财会人才参加 2023 年度财

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中青年人才培养—

企业班）选拔笔试考试。组织开展 2023 年财政部高层次

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岗位能力培训报名工作，精选 58

名企业总会计师、13 名行政事业单位财务负责人参加培

训。组织开展自治区高级会计师、单位财务骨干等高级

会计人才培训，委托新疆财经大学开展 2 期培训，共计

224 人 ；委托东北财经大学开展 2 期培训，共计 310 人。

（四）组织开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印发通知，

对 2023 年度自治区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作

出安排。组织开展面授培训机构年度备案年审工作，确

认新疆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等 22 家机构为 2023 年度会计

人员继续教育面授培训机构，并严格对面授培训机构备

案情况进行审核。根据财政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专业

科目指南（2022 年版）》要求，完善课程内容，细化培训

范围，组织课程超市上架工作。

五、推动会计数字化转型工作

（一）开展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深化试点工作。

按照《关于联合开展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深化试点

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与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协调合

作，制定自治区电子凭证实施方案，依托政务服务平台

构建“统一标准的多种电子凭证”一站式服务，并选定

自治区卫健委、新疆大学、新疆驰远天合有限责任会计

师事务所 3 家单位为自治区试点单位，开展电子凭证的

接收、解析、报销、入账、和归档等全流程无纸化试点

工作。

（二）建立完善自治区会计专家电子档案。在“新

疆会计人员服务平台”上增加自治区会计专家库管理模

块，完善专家入库申报、审核、公示、入库管理等一整

套流程，实现专家选拔入库信息化动态管理。

六、开展管理会计案例征集遴选工作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管理会计案例征集工

作的通知》要求，征集案例 36 篇，择优报送财政部 9 篇

（企业类 4 篇、行政事业类 5 篇）、收录为自治区案例 13

篇（企业类 6 篇、行政事业类 7 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供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会计工作

2023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会计

管理工作立足行业管理、人才建设等职责，在财会监督、

会计人才教育培养与考评管理、会计行业行政审批服务

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一、推进财会监督工作走深走实

（一）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夯实财会监督基础。兵团

党委、兵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兵团财会监督工作的

实施方案》，明确搭建新时代兵团财会监督“四梁八柱”

的各项工作任务，完善健全兵团财会监督体系，打通各

监督主体之间、兵团与师市之间、财会监督与其他各类

监督之间的有机联系，构建“纵横贯通”的财会监督工

作机制。兵团党委印发《关于建立兵团财会监督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的通知》，明确财会监督协同会商机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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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共享机制及线索移送机制，促进监督信息、资源、成

果共享共用，形成监督合力。与兵团纪委监委联合印发

《关于建立兵团纪检监察监督与财会监督贯通协调机制

的意见（试行）》，推动纪检监察监督与财会监督贯通协

同、优势互补。

（二）聚焦 9 个重点领域，开展财经纪律重点问题

专项整治。督促各师市各部门牢固树立财经纪律“红线”

意识，把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落到实处，共查处 6 个

领域 15 个方面 35 个问题，追责问责 1 个单位、2 名责任

人。兵团各级财政部门紧盯问题整改，压实整改责任，

实行清单销号制度，助力财政政策畅通高效。

（三）深化会计和评估专项监督，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财务会计违法违规行为，提

高中介机构执业质量和会计信息质量，开展行政事业单

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监督。兵

团各级财政部门投入检查力量 118人次，聘用第三方人员

6人，共检查单位311个。对行政事业单位查处5类299个

问题 ；对企业查处 5 类 75 个问题 ；对会计师事务所查处

3类35个问题。  

（四）开展行业专项整治。组织开展代理记账行业

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联合兵团市场监管局、自治区

税务局梳理“有照无证”企业名单及开具发票信息，确

定“有照无证”且实际执业企业信息。组织各师市财政

局进行代理记账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核查。建立信息

报送机制，组织各师市财政局每月报送当月整治工作情

况，并按月向财政部报送工作进度。

二、加强会计人才教育培养

（一）实施人才培养工程，推动高端会计人才发展。

按照《关于做好 2023 年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

升工程岗位能力培训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组织开展

兵团 2023 年度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培训工作，

企业总会计师 22 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负责人 4 人参加

培训。

（二）开展重点业务培训，提升财政系统业务人员

会计专业知识水平。邀请专家采用现场授课与视频授课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讲解培训，培

训对象基本覆盖兵团财政系统业务人员，参训人员达

2500 人次，培训好评率达 95% 以上。

（三）完善继续教育模式，推动教育培训科学管理。

优化丰富继续教育共需课内容，推动会计专业技术人员

专业科目继续教育信息与共需科目对接，实现会计人员

在网上自行打印继续教育审验卡，为会计人员评优、聘

任和参加职称评审提供便捷服务。2023 年累计完成兵

团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13009 人。

（四）学习宣传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组织师市

和兵直有关单位，提出贯彻落实《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组

织开展〈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

相关举措和意见 ；将 6 月作为主题宣传月，在兵团开展

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学习宣传进机关进单位等活动，将会

计职业道德规范印制成宣传手册或印制于办公用品上

在单位进行宣传 ；利用兵团财政门户网、兵团会计网、

兵团会计微信小程序等媒介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

进行解读宣传。

三、做好会计人才考评管理

（一）顺利完成 2023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中、

高级资格考试考务工作。参加财政部组织的中、高级

会计资格考试评卷会，做好 2023 年度初、中、高级会

计资格考试管理工作。2023 年，兵团共设置考区 13 个，

初、高级设置考点 15 个，考场 35 个，中级设置考点 15

个，考场 29 个。初级资格考试报名 6159 人，实考 3288

人，考试通过 897 人 ；中级资格考试报名 2615 人，实考

1756 人，考试通过 350 人 ；高级资格考试报名 182 人，

实考 132 人，考试通过 56 人。

（二）做好 2023 年度高级会计师评审工作。在兵团

公布高级会计师成绩合格标准。对申报人员学历、聘

用、任职年限、继续教育、论文和专业工作业绩等材料

进行严格规范的审查，确定通过人员名单。研究制定评

审工作方案和评审会《工作手册》，组织符合条件的人

员申报，组织专家开展评审。2023 年申报高级会计师评

审人数 75 人，符合申报条件 73 人。3 人获得会计正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54 人获得会计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 

四、提升行业行政审批服务质效

（一）做好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工作。通过全国

行政许可管理系统认领完成财政部设定由省级财政部

门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子项 ；梳理编制 2023 年兵团财

政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研究确定 2023 年兵团财政局

《行政许可事项编制确认单》，并上报兵团办公厅。

（二）做好会计师事务所和代理记账机构备案管理

工作。组织完成兵团辖区会计师事务所和代理记账机构

2022 年度报备工作，共报备审核通过 5 家会计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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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120 家代理记账机构，撤销 10 家代理记账机构 ；向

财政部报送相关工作总结。

（三）落实审批职权。2023 年共审批通过 3 家会计

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并向相关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准予许

可批复和颁发执业许可证书。对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的事

务所合伙人、名称、经营地址等变更事项进行受理备案，

办理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备案事项 4 件，换证 2 件。指导

各师市财政局做好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工

作。截至 2023 年底，兵团辖区会计师事务所共计 9 家，

注册会计师共计 49 人，代理记账机构共计 196 家，专职

从业人员 724 人。

（四）开展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深化试点工作。

确定兵团 3 家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深化试点单位，启

动系统改造任务。组织兵团 3 家试点单位自行确定软件

服务商，完成相关系统改造，实现接收（处理）电子凭

证的能力。

五、推动内控规范实施

组织完成兵团行政事业单位 2022 年度内控报告

编报工作。召开内控报告编报视频培训会，解读内控

工作相关政策、编报要求、具体操作和常见问题 ；推

动各部门各单位“应报尽报”，形成多层次、全覆盖的

内控报告编报组织体系 ；强化对内控报告真实性、完

整性、规范性和报告数据准确性的审核，提升报告质

量，完成 2022 年度兵团 3632 家行政事业单位内控报

告编报。

六、做好绩效评价工作

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2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

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兵团党委 兵

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要求，明确

自评范围和内容，组织兵团机关相关部门及各师市财政

局开展 2022 年度中央和兵团本级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

况绩效自评工作。选取南疆设施农业和林果业奖补资

金、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以及 4 个项目和 1 个部门

整体作为重点绩效评价对象，开展 2023 年重点绩效评

价工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供稿  田建忠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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